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办法起草的必要性

食品标识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向消费者传递食品信息的载体，也是消费者了解食品

组分、特征的最直接有效方式。近些年来，我国食品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日趋完

善，相关规范性文件也从监管层面对食品标识作出监管要求。但除了预包装食品

标签以外，目前关于散装和现制现售食品、食用农产品、辐照食品、转基因食品、

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进口食品的

标识监督管理要求大多分散在不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中，

食品标识管理的依据缺少完整性、统一性、系统性、权威性。

为加强对食品标识的监督管理，适应日常监管和执法工作需要，规范食品生产经

营主体的食品标识标注行为，防止虚假和欺诈，保护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

益，修订《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十分必要。

二、办法起草过程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立法工作计划安排，食品生产司多次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和食品

监管人员研究讨论，特别注意吸纳和整理了近些年监管工作中遇到的标识问题，

充分听取各省局、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部分企业意见，并广泛征求意见，对反

馈的意见逐一分析，数易其稿，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办法主要内容

按照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四个最严”以及职责法定、全面覆盖等原则，《办法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七章共 59 条。第一章（总则）共 4 条，主要内容是立法

目的、适用范围、职责分工；第二章（食品标识基本要求）共 11 条，主要规定

了食品标识基本要求和通用规定；第三章（食品标识标注内容）共 24 条，主要

规定了预包装食品标识的具体标注要求；第四章（生产经营者的义务）共 5 条，

主要规定了生产经营者的义务以及做好食品标识工作的主体责任要求；第五章

（监督管理）共 4 条，主要规定了监管部门加强食品标识监管工作的职责要求。

第六章（法律责任）共 9 条，主要规定了相关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共 2

条，主要规定了食品小作坊生产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和《办法》发布实施日期。


